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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 � � � §1�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惠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苏春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萍

公司负责人惠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萍声明

:

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８

，

５６６

，

１７５

，

９５０．４１ ２７

，

８２８

，

７８０

，

４３１．６６ ２．６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３

，

１５３

，

４９４

，

８６６．２０ １２

，

９６４

，

５６１

，

９２０．９９ １．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９７ ２．９３ １．３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５

，

３６４

，

６０８．７１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２

，

８４７

，

０１３．３０ １８２

，

８４７

，

０１３．３０ ７．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０ １．４０

增加

０．０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 权平均 净资 产收益 率

（

％

）

１．１２ １．１２

减少

０．０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６８

，

４１４．４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４

，

７０４

，

７４２．６７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２

，

９８９

，

５０１．３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１９

，

９８１．５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５７１

，

１９７．０７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１３７

，

４４７．３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０

，

７３１．１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

，

２０７

，

５９１．８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９３

，

１２８．５４

合计

３６

，

２１９

，

８３２．７４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１

，

６５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３

，

７３０

，

１１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ＮＹＫ ＬＩＮ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ＴＤ １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８３

，

７２０

，

０９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ＳＣＨＲＯ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ＧＭＴ ＨＫ ＬＴＤ ５２

，

７８２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５２

，

３８８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 ＣＯ ２７

，

７１０

，

０３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ＬＰ ２０

，

９９０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ＬＣ １８

，

７３２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ＩＮＦ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Ｄ ＡＤ １８

，

０４６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ＳＣＨＲＯＤＥＲ ＫＯＲＥＡ ＬＴＤ １６

，

７４８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3�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3

年

3

月

31

日应收票据为人民币

86,425,340.45

元

,

较年初增加

23,355,670.75

元

,

增长

37.0%,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以票据结算的业务增加。

(2)2013

年

3

月

31

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5,630,206.32

元

,

较年初增加

1,565,130.35

元

,

增长

38.5%,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未到期定期存款应收利息的累积。

(3) 2013

年

3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

537,613,753.96

元

,

较年初增加

242,408,771.54

元

,

增长

82.1%,

主

要是

2013

年

1

季度结转北岸汽车物流中心代建款

,

以及贸易公司应收押汇款的增加。

(4)2013

年

3

月

31

日存货为人民币

791,616,595.05

元

,

较年初增加

660,496,727.50

元

,

增长

503.7%,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贸易公司库存商品增加。

(5)2013

年

3

月

31

日其他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9,460,000.00

元

,

较年初减少

4,590,000.00

元

,

降低

94.3%,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将向合营企业提供的长期委托贷款置换为短期委托贷款。

(6) 2013

年

3

月

31

日固定资产清理为人民币

8,150,653.21

元

,

较年初减少

27,907,430.07

元

,

降低

77.4%,

主要

是

2013

年

1

季度收到黑嘴子港区部分搬迁补偿款

,

同时相应结转了部分固定资产清理。

(7)2013

年

3

月

31

日应付票据为人民币

28,652,478.72

元

,

较年初增加

11,922,478.72

元

,

增长

71.3%,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以票据结算的工程款增加。

(8)2013

年

3

月

31

日应付账款为人民币

396,765,713.24

元

,

较年初增加

219,737,035.58

元

,

增长

124.1%,

主要

是集团贸易公司应付账款增加。

(9)2013

年

3

月

31

日预收账款为人民币

772,779,696.01

元

,

较年初增加

679,983,804.27

元

,

增长

732.8%,

主要

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预收了大连港石化股权转让款。

(10)2013

年

3

月

31

日应付职工薪酬为人民币

64,575,439.06

元

,

较年初减少

52,717,484.17

元

,

降低

45.0%,

主

要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支付了员工花红。

(11)2013

年

3

月

31

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45,246,974.16

元

,

较年初减少

28,706,275.44

元

,

降低

38.8%,

主要是

2013

年

1

季度集团对以前年度处置固定资产的税务事项进行结算

,

支付了税金。

(12) 2013

年

3

月

31

日应付利息为人民币

298,002,971.50

元

,

较年初增加

103,683,061.55

元

,

增长

53.4%,

主

要是应付债券尚未到支付期

,

产生的应付利息的累积。

(13)2013

年

1

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31,634,912.45

元

,

较上年增加

267,759,036.77

元

,

增长

25.2%,

收入

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港口贸易业务收入的增加

,

部分客户堆存费率上调、新资产投产拉动堆存业务收入增加

,

但同时本年未发生土地转让业务使得土地转让收入减少、矿石外贸进口吞吐量减少使得装卸收入减少部分

抵消了以上增长因素

,

剔除贸易业务的影响

,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3,351,954.77

元

,

增长

0.3%

。

(14)2013

年

1

季度营业成本为人民币

908,882,994.03

元

,

较上年增加

292,356,398.24

元

,

增长

47.4%,

营业成

本的增加主要由于港口贸易业务成本的增加

,

新增资产折旧费的增加

,

租赁费的增加

,

以及社保基数上调、工

资翘尾引起的人工费用的增加

,

剔除贸易业务的影响

,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2,563,289.46

元

,

增长

5.3%

。

(15) 2013

年

1

季度财务费用为人民币

108,782,437.89

元

,

较上年增加

18,097,068.32

元

,

增长

20.0%,

主要是

资产转固使费用化利息增加

,

以及流动资金借款平均余额的增加使财务费用增加。

(16) 2013

年

1

季度投资收益

44,007,875.72

元

,

较上年增加

17,530,020.72

元

,

增长

66.2%

。主要得益于中石油

大连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合联营企业取得的良好利润回报。

(17)2013

年

1

季度营业外净收入

69,857,116.59

元

,

较上年增加

38,782,939.38

元

,

增长

124.8%

主要得益于取

得了黑嘴子港区部分搬迁补偿款

,

以及集装箱发展的财政补贴的增加。

(18)2013

年

1

季度经营活动所支付的现金为

75,364,608.71

元

,

较上年减少

1,369,432,883.92

元

,

降低

105.8%,

主要由于粮油贸易公司季节性购粮产生的资金集中支付

(19)2013

年

1

季度投资活动所支付的现金为

394,126,070.24

元

,

较上年增加

234,618,843.15

元

,

增长

147.1%,

主要是对联营企业增资

,

以及为投资企业提供委托贷款。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转让大连港石化有限公司股权进展

就本公司向大连港集团转让大连港石化有限公司股权事宜

(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

),

已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取得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

根据批复

,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确认

为

59761.42

万元人民币

,

至本报告日

,

本公司已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项。 有关本次转让的其它相关事项

,

也将

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执行。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无新增承诺事项。 已有承诺事项均按承诺要求全面履行

,

具体承诺事项详见本公司

2012

年年

度报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期内未发生现金分红。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惠凯

201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3-011

债券简称:11大连港 债券代码:122072

债券简称:11连港02� � � �债券代码:122099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大连港”

和“11连港02” 2013年跟踪评级结果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本公司”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及

本公司已发行的“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

11

大连港”

)

和“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

期公司债券”

(

“

11

连港

02

”

)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

,

并出具了《信用等级通知书》

(

信评委函字

[2013]

跟踪

021

号

)

。经审定

,

公司本次跟踪主体信用等级继续维持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继续维持为

AAA

。

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或本公司网站

(www.dlport.cn)

。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3-012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第

3

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

9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董事审议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批准《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向交易所报送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

告及其它相关文件

,

并按规定及时组织完成各项公告的发布。

本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3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并提请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继续聘请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中国审计师

,

任期直至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师的服

务量、服务范围及服务质量等因素厘定其酬金。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并报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根

据有关监管规则的要求组织完成相关公告的发布工作。

为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

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节约财务费用

,

董事会同意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关于发行短期及超短期融资券

,

发行方案主要内容

:

(1)

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

:

发行规模

:

注册额度不超过

50

亿

,

在额度内分期发行

;

募集资金用途

:

补充日常营运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到期债券等

;

发行利率

:

以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确定

;

发行期限

:

不超过

1

年

(

含

1

年

);

发行方式

:

一次注册

,

分期发行

;

(2)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

:

发行规模

:

注册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

,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在额度内分期滚动发行

;

募集资金用途

: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等

;

发行利率

:

以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确定

;

发行期限

:

不超过

270

天

;

发行方式

:

一次注册

,

分期发行

;

同时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任何两名执行董事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短融和超短融有关的事宜

,

包括但不

限于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

,

制定发行短融和超短融的具体发行方案及

修订、调整发行短融及超短融的发行品种、发行条款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品种、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发

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期限、发行利率、批次结构等与短融和超短融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

(2)

聘请参与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

办理短融和超短融发行申报事宜

;

(3)

签署与发行短融和超短融有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

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

(4)

授权期限

:

自股东大会批准后

36

个月

;

(5)

办理与发行短融及超短融有关的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4

、审议批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有关监管

规则的要求组织完成相关公告的发布工作。

有关详情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并报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建议将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设董事会

,

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

组成

,

其中包含

3

名独立董事。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修订为

:

“公司设董事会

,

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董事会由

10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包含

4

名独立董事。 董事会设

董事长

1

人。 ”

除以上修订外

,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并报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

,

多元化角度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

董事会提名于龙

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自获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次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

即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可连选连任

)

。 其薪酬按照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居住地为外地的独立非执行董

事薪酬标准

,

为

20

万元人民币

/

年

(

税前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于龙先生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本人

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附后。

7

、审议批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实施细则》 全文请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公告。

8

、审议批准《关于修订〈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于龙先生简介

于龙先生

,

又名丁一

,61

岁

,

中国国籍。 于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

获文学学士学位

,

被聘为国家

信息中心博士后导师

,

现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于先生曾先后担任国务院

新闻办秘书

(

正局级

)

、国务院政研室秘书

(

副部级

)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四库全书》主编以及中国时代文

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

并于

1990

年至

1997

年期间分别作为加拿大访问学者和法国巴黎访问学者出国学习考

察。 于先生现兼任中国国际孔子学院联合会秘书长、中国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香港卫视文化总监、中国于

右任书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名人书画院院士等职。于先生曾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和平文化大使”、美国

洛杉矶市荣誉市民”、“北京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等称号。 于先生目前未担任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现提名于龙先生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大

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人

在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于龙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本人在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

:

在担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做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于龙

2013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1880� � � �股票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3-013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3

年第

3

次会议

,

应出席监事

6

人

,

实际出席

6

人

,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审议

,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批准《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所披露的信息能够真实

反映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批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

,

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

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3-014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及归还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1540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向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

76,

182

万股。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

利安达验字

[2010]

第

1701

号

),

公开发行

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9,491.60

万元

,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72,091,

519.47

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7

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为

27,700

万元

(

不超过募集资金

净额的

10%),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2013

年

4

月

19

日

,

公司已将

27,7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

并将相关事项通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并于

2013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公告。

二、公司本次继续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同时保证募集项目的资金投入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借用

4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

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

,

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

同时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

,

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

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

就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意见如下

:

1

、大连港已按时归还了前次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

、 大连港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大连港承诺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

,

或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

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未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

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3

、大连港本次拟使用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对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期限的规定。

4

、大连港拟以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

,

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

、大连港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临时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相关法规的规

定。

综上

,

中信证券对大连港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同时提请公司及时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后续

,

中信证券将

就大连港将该等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进行核查。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第三届监事会

2013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

;

4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范集湘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丁永泉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黄华波

公司负责人范集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永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华波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０

，

８２５

，

４１８

，

９２６．０１ １８１

，

５２６

，

７６５

，

７８７．５９ ５．１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１

，

８１１

，

５２３

，

９４９．８６ ３０

，

９２９

，

９８９

，

８９６．０３ ２．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１３７ ３．２２１９ ２．８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

，

２２１

，

２４６

，

７２１．２３ －１１４．６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３１４ －１１４．６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０７

，

８２７

，

００８．９９ ８０７

，

８２７

，

００８．９９ １２．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８４１ １２．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８３５ ９．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８４１ １２．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８ ２．５８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６ ２．５６

减少

０．０９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０３７

，

５１１．６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３７０

，

７３３．６７

债务重组损益

－４

，

７９４．１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０５

，

９４７．８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６４

，

１３６．５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２９

，

２８１．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００

，

４８８．８８

合计

６

，

１３１

，

８６９．５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９

，

２７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１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

，

４７３

，

５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６４９

，

０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４４

，

３８１

，

３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

，

９９９

，

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９１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４

，

４４６

，

９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３１

，

０２８

，

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０

，

５９１

，

６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

）

主要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７３１

，

９２８

，

２１８．５５ ２

，

２０８

，

０８５

，

６２７．６４ ６９．０１

公司所属房地产公司新增持有武汉南

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３７

，

０２３

，

４８７．５７ ５６１

，

９０７

，

８３３．００ －５７．８２

公司所属房地产公司收购武汉新天地

公司股权手续办妥

，

预付股权收购款

转出

应付票据

１

，

３７７

，

５２８

，

６０２．２０ ８８１

，

３７８

，

６１９．２２ ５６．２９

随经营规模扩大

，

银行承兑汇票开具

量相应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９

，

４６４

，

２３９

，

３８９．２５ ６

，

１７４

，

７１２

，

７０８．４５ ５３．２７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４５

亿元

、

归还

短期融资券

１２

亿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６

，

９００

，

９８８．８７ ５７

，

９３８

，

０８１．５１ ３２．７３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专项储备

２４８

，

６１９

，

１３９．９９ １８２

，

３２６

，

０９７．０９ ３６．３６

安全基金结余增加

销售费用

４７

，

７９５

，

８０５．９１ ３５

，

８８８

，

５００．４８ ３３．１８

房地产业务加大了营销投入

财务费用

７５４

，

４６５

，

１０７．５９ ５２３

，

３５６

，

２２９．９４ ４４．１６

受部分国家当地币对美元贬值和本年

一季度欧元贬值的影响

，

汇兑净损失

同比增加

１．６４

亿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３０

，

０４４．２０ －６

，

５６７

，

２１０．９６ １０６．５５

受未交割远期结汇交易存量变动和人

民币对美元

、

欧元的汇率波动影响

投资收益

４０

，

７０４

，

２６１．９４ １２

，

６８７

，

３３３．９７ ２２０．８３

新增联营企业投资

，

投资收益随之增

加

营业外支出

６

，

９５７

，

０５５．８８ ３０

，

２１２

，

６８７．３６ －７６．９７

对外捐赠等支出同比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９

，

１９１

，

６３０．９４ ２０

，

９６７

，

６４５．５７ －５６．１６

公司合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效益持续

增加

，

部分控股子公司效益相对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７

，

１４８

，

６９７．９５ ２３

，

４２６

，

７１２．６９ －６９．４８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

，

２２１

，

２４６

，

７２１．２３ －１

，

０３４

，

７４４

，

０２０．０４ －１１４．６７

公司房地产业务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流出同比增加

２９．７０

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

，

５６２

，

３１２

，

２１４．５２ －２

，

２４２

，

１００

，

３３１．８３ －５８．８８

公司投资业务规模持续增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８

，

９１７

，

４６８

，

６１６．０８ ２

，

８７５

，

１１８

，

９１７．７９ ２１０．１６

本期带息负债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

５６

亿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重大融资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４５

亿元人民币，期限

２７０

天，发行利率

３．９％

，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按期兑付了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２

亿元人民币。

３．２．２．

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已披露案件的最新进展

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公司历次定期报告中披露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的前身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与尼泊尔水源部逊沙里

－

莫朗灌溉发展委员会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国际仲裁庭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先期对

１４

号、

１６

号索赔作出裁决，裁定被申请人向公司支付索赔、利息等共计

１５２

，

４７５

，

７６５．８２

尼泊尔卢比及

３

，

１３７

，

３２９．５８

美元。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仲裁案件的进展。

３．２．３．

公司监事变动情况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许贺龙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本公司职工监事职务；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江波

先生为公司新任职工监事。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陈永录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监事会选举孙宝田先生为公

司新任监事会主席。

３．２．４．

因经营环境变化可能导致海外业务受到重大影响的事项

目前公司已收到利比亚住房及基础设施部关于重启利比亚房建项目的函件，拟于近期组织包括各相关

工程局人员在内的代表团赴利比亚与业主就项目的复工问题进行谈判。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股份限售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水电集团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报

告期内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严格履行该承诺。

（

２

）中水顾问集团承诺将其所持本公司

６

，

３００

万股股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限售期满后继续锁定

１２

个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报告期内，中水顾问集团严格履行该承诺。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水电集团通知，中国水电集团拟在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择机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８％

，增持价格不超过每股

４．５

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计划

６

个月内完成，中国水电集团承诺，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最后一笔增持股份登记过户后

１２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中国水电集团持有的公司股

份。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中国水电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１９２

股，累计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

，本次增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中国水电集团严格按照公开承诺的本次增持股票的限售期

限，履行限售义务。

３．３．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中国水电集团声明及承诺：

（

１

）中国水电集团确认除中国水电集团下属房地产贵阳公司、房地产昆明公司外，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

从事或参与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２

）中国水电集团承诺其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将不会在境

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或以任何形式支持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从事或参与与公司

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３

）对于下属房地产贵阳公司、房地产昆明公司，中国水电集团承诺在其持有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期

间，两家公司的基本业务均定位为在对现有项目进行规范的基础上运营和维持现有业务联系，且除现有项

目外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并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水电集团的经营管理决策及要求开展有

关业务。 报告期内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严格履行该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集湘

201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3-021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公告的《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具体修改情况见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改情况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依

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

制定本制度

。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依

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

制定本制度

。

第六条 公司募集资金在具体存放时应该遵照以下规定执

行

：……

（

三

）

募集资金到位后两周内

，

公司应与保荐人

、

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于

该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

告

。

第六条 公司募集资金在具体存放时应该遵照以下规定执

行

：……

（

三

）

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

，

公司应与保荐人

、

存放

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

于该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

公告

。

第十三条 闲置募集资金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

，

应当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经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意

见

，

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且只能用

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

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的交易

，

并符合如下条件

：

（

一

）

以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时

，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按有关

规定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独立董事

、

保荐人须单独发表

意见并披露

。

（

二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第十三条 闲置募集资金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

，

应当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经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明

确同意意见

，

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公告

，

并符合如下条件

：

（

一

）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

二

）

只能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得直

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第十七条 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拟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且预先投入金额确定的

，

可以

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

，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

置

换事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

告

，

并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

披露

。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完成置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除前款外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

，

参照变更募投项目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

。

第十七条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

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

，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

金

。

置换事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

证报告

，

并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并披露

。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

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第十八条 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

，

且经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意见后方可使

用

。

第十八条 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

，

且经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后方可使用

。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

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第十九条 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

利息收入

）

在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

，

公司应当经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意

见后方可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且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

表意见后方可使用

。

第十九条 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

利息收入

）

在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

，

公司应当经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明

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

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且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

。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

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第二十条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

即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时

，

超出部分的资金

）

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

，

并经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和保荐人发表专项

意见后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及

《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单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的金额达

到

１

亿元人民币或者占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

以上的

（

含本数

），

除按照前款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外

，

还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第二十条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

即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

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时

，

超出部分的资金

）

应当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

，

并经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和保荐人发表专项意见

后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及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第二十四条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暂时或

者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

应当承诺偿还银行贷款或者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

委托

贷款

（

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

其他高风险投资

，

并对外披露

。

公司应当披露偿还银行贷款

、

暂时或者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详细计划和必要性

，

保荐人应当对其使用计划和

必要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专项意

见

。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借款

，

每

１２

个月内累计金额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

应当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独立董

事

、

保荐机构应当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披露

。

公司应当承诺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

人提供财务资助并披露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或者向子公司增

资

，

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暂时或者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

，

应遵守本条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公司可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

但每

１２

个月内累计使用金额不得超

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

且应当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第二十五条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

还银行贷款的

，

应当经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

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人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下列内容

：

（

一

）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包括募集时间

、

募集资

金金额

、

募集资金净额

、

超募金额及投资计划等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

三

）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的必要性和详细计划

。

（

四

）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

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承诺

。

（

五

）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对公司的影响

。

（

六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或者向子公司增

资

，

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或者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

，

应遵守本条前款规定

。

第二十九条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

，

应当经董

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三十条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

，

应当经董事

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经独立董事

、

保荐人

、

监事会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变更

。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应当

包括如下内容

：

（

一

）

原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

……

第三十二条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

应当在

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

告以下内容

：

（

一

）

原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

……

第三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报告

应经董事会与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保荐人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保荐人应当对

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

并

于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

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后

，

公司董事会应在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中披露保荐人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进展情况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

《

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报告应经董

事会与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

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

的

，

公司应当解释具体原因

。

当期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产品情况的

，

公司应当披露本报告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

末的投资份额

、

签约方

、

产品名称

、

期限等信息

。

第三十七条 年度审计时

，

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

并于披露年度报

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

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

。

第三十八条 独立董事

、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及监事会应当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１ ／ ２

以上的

独立董事

、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者监事会可以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

告

。

公司应当积极配合

，

并承担必要的费用

。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前款规定的鉴证报告后

２

个交易日

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

如鉴证报告认为公司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

，

董事会还应当公告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存在的违规情形

、

已经或者可能

导致的后果及已经或者拟采取的措施

。

第三十九条 保荐人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保荐人应当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

核查报告

，

并于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

，

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公司董事会应在

《

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中披露保荐人专项核查

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

注：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个别字句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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